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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外国语大学文件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大连外国语大学补考、缓考工作细则》

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经学校 2017 年第 11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大连外

国语大学补考、缓考工作细则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连外国语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月 30日 

大外校发〔2017〕175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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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外国语大学补考、缓考工作细则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保障本科教学质量，健全教务管理体系，规范课程

考核流程，根据《大连外国语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细则》和《大

连外国语大学本科生课程考核管理实施细则》，特制定本工作细则。 

第二章 组织方式 

第二条 教务处负责组织公共必修课考试。开课单位负责组织

专业必修课、专业必选课（培养方案中带“*”号标识的专业选修

课）考试。 

第三条 所有补考、缓考安排（包括时间、考场、监考人员等）

须在考试前报教务处审批，经批准后方可执行。 

第四条 原则上，必修课补考、缓考考试集中安排在每学期第

1 周周六考试。部分学生因补考、缓考科目多，无法在集中安排时

段组织完毕的，开课单位可在第一次补考时段内自行安排考试。 

第三章 时间安排、规则 

第五条 一门课程有 2 次补考机会，第一次补考（下称“一补”）

不合格者，可参加第二次补考（下称“二补”）。一补时段在下一

学期第 1-2 周，二补时段安排在下一学期第 6 周，遇节假日顺延。 

第六条 缓考安排在一补同一时段进行。 

第七条 缓考不及格的学生仅有 1 次补考机会，可参加二次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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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时段的补考。 

第八条 毕业年级的补考、缓考在毕业典礼前进行。毕业学期

的必修理论课考试不及格的学生须在毕业前参加补考。 

第四章 考前准备 

第九条 安排考场时，不同科目可安排在同一考场进行。考场

内合理分配考生人数，并编排考场座位表。座位表除考试基本信

息外还需预留“考生签字”处，用于考生入场后签字确认。 

第十条 包括主考教师在内，每考场监考教师安排需满足“30

位考生配 2 名监考教师”的原则，且需设主考教师 1 名。 

第十一条 考场、座位安排要符合如下要求： 

（一）同一科目原则上安排在同一考场； 

（二）同一学生所有补考或缓考科目安排在同一考场； 

（三）前后座考生考试科目应不同。 

第五章 考试实施 

第十二条 考试期间，若考生待考科目多于 1 门，需逐科发放

试卷，不可将全部待考试卷一并下发。 

第十三条 考生答卷完毕后需举手示意，监考教师收回已答试

卷后方可下发下一科目的试卷，答题时间从发卷时间开始计时。 

第十四条 教务处组建巡考小组，对补考、缓考工作进行巡查。 

第十五条 监考教师、考生应严格遵守《大连外国语大学本科

生课程考核管理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，严肃考试纪律。 

第六章 评分与成绩记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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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补考、缓考的阅卷工作参照《大连外国语大学本科

生课程考核管理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教学单位应安排专人在教务系统中录入补考、缓考

成绩。原则上应由考试科目评分负责人录入成绩。 

第十八条 评分负责人须根据学校规定在教务系统中录入相

应科目的补考、缓考成绩，成绩录入方法与期末考试成绩录入方

法相同。 

第十九条 补考、缓考成绩录入工作须在评分完毕后 2 日内完

成。 

第二十条 教学单位须在补考、缓考成绩提交完毕后打印本单

位补考、缓考科目成绩单（一式 2 份），1 份留存教学单位，1 份

加盖本单位公章后报教务处存档。 

第七章 补考、缓考工作量计算 

第二十一条 参与教务处安排的补考、缓考工作的监考教师根

据周末监考工作量核算监考费用。 

第二十二条 参与教学单位安排的补考、缓考工作的监考教师

考务费按照每场考试时长核算，90 分钟及以上的考试每场 100 元，

90 分钟以下的考试每场 50 元。阅卷评分教师劳务费按照 3 元/套

试卷标准核算。 

第八章 附 则 

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经学校授权，由教务处负责本规定的解

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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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经学校 2017 年第 11 次校长办公会通过，

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。 

 

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月 30日拟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大连外国语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月 31日印发 


